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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世界無菸日的設立 

  1987年5月，第四十屆「世界衛生大會」（WHA）通過第40.38號決議。1 呼籲各會

員國重視菸草消費產生嚴重健康問題並衍生經濟與社會問題，特別在開發中國家更為嚴

重。決議將隔年1988年4月7日「世界衛生組織」（WHO）成立四十周年這天訂為「世界

無菸日」（World No Tobacco Day），藉此籲請各國政府致力或與非政府組織合作，發

起、促進以及加強既有反吸菸運動；鼓勵菸草業者在這天停止以任何形式出售菸品；鼓

勵消費者在這天停止任何形式吸用菸品。決議同時呼籲所有菸草生產者與銷售者根據本

決議精神停止在所有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宣傳行動；也請各國報刊與所有傳播

媒介自願採取同樣行動。 

  1988年「世界衛生大會」通過第42.19號決議—「要菸品或要健康」（Tobacco or 

health）。2 鑑於每年因為菸草而早逝的人數超過兩百萬。即使已開發國家已透過立法試

圖減少人民的菸草消費，菸商在開發中國家的銷售額卻逐漸增加。決議因此建請世衛總

幹事：（1）繼續支持1988～1995年世衛組織的《菸草或健康行動計畫》，並為其實施調

動資金；（2）因應國家當局的要求，支持其採取相關措施傳播菸草危害健康的資訊，提

倡無菸生活，並控制菸商對菸草消費的宣傳；（3）與各國衛生機關、聯合國內各機構以

及非政府組織密切合作；（4）考量限制菸草生產銷售對以菸草生產為主要收入來源的開

發中國家經濟、環境和人口健康的影響；（5）與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等相關機構積

極合作，制定農業項目並示範與鼓勵如何在經濟嚴重依賴菸草生產的國家實施農作替代

方案。決議最後將原定「世界無菸日」的4月7日改為每年5月31日。此為「世界無菸日」

的源起。 

  同時為因應菸草流行、危害擴大的問題，世衛組織的會員國又於2003年通過《世衛

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3該公約於2005年2月27日生效。迄今已有一百八十二個國家

批准該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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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每年「世界無菸日」的主題 

  世衛組織為每年的「世界無菸日」選定一中心主題，作為會員國該年在菸草、健康

與人民福祉等方面特別值得關注與倡議宣傳的議題。4聯合國與世界各國為響應此主題在

無菸日前後會舉辦不同類型的宣傳活動。自1990年以來，迄今已舉辦的主題活動包括： 

  1990年，沒有菸草的童年和青年：生長於無菸環境。 

  1991年，公共場所和交通：最好無菸害。 

  1992年，無菸的工作場所：更安全與更健康。 

  1993年，健康衛生服務：通往無菸世界的窗。 

  1994年，媒體與菸草：傳遞訊息。 

  1995年，菸草所費成本比能想像的高。 

  1996年，無菸的體育與藝術。 

  1997年，聯合共創一個無菸世界。 

  1998年，生長於無菸的環境。 

  1999年，告別菸盒。 

  2000年，菸草真的會殺人，切勿上當！ 

  2001年，二手煙致人死亡。 

  2002年，無菸的體育運動。 

  2003年，無菸的電影與時尚流行，啟動！ 

  2004年，菸草控制與貧窮。 

  2005年，醫療衛生專業人員反對菸草。 

  2006年，菸草，無論披上何種偽裝還是會要人命。 

  2007年，無菸環境。 

  2008年，無菸的青少年。 

  2009年，菸草危害健康的警告。 

  2010年，性別與菸草：菸商對婦女的行銷。 

  2011年，世界衛生組織菸草控制框架公約。 

  2012年，菸草企業的阻擾。 

  2013年，解放拘束：禁止菸草廣告、促銷和贊助。 

  2014年，提高菸草稅。 

  2015年，制止菸草製品的非法貿易。 



    聯合國、台灣與世界無菸日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102期／2023.06.30 6   

  2016年，為香煙的標準化包裝做好準備。 

  2017年，菸草：對發展的威脅。 

  2018年，菸草與心臟病。 

  2019年，菸草與肺部健康。 

  2020年，菸草揭密：秘密已被顯露。 

  2021年，承諾戒煙。 

  2022年，菸草對環境的威脅。 

  2023年，種植糧食，而非菸草。 

參、世界衛生組織對抗菸品危害的努力 

  眾所周知，吸菸危害自身與他人的健康以及環境。致生超過五十種嚴重健康問題的

風險。菸害危害人體肺部，導致哮喘、支氣管炎與肺炎甚至肺癌，吸菸會傷害呼吸道的

粘膜，造成咳嗽、咳痰、喉嚨痛、打噴嚏、流鼻水、破壞免疫系統，因此吸菸者普遍較

為容易感冒，也容易惡化為支氣管炎及肺炎；其他包括氣喘、肺氣腫、支氣管炎、鼻竇

癌、肺功能衰退、肺癌等疾病，也會因吸菸而增加罹患機率。5吸菸造成心臟疾病與中

風，加速人體衰老 。煙害則令他人蒙受肺癌、喉癌、咽癌、膀胱癌與鼻癌等風險。兒童

特別容易受到二手煙影響。煙害提高嬰兒猝死綜合症（SIDS）發生機率，使兒童更容易

患普通感冒、咽喉感染或肺部發育不良。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公佈的事實，6菸草吸用每年導致八百多萬人失去生命，其中有七

百多萬人原因來自直接使用菸草，有大約一百二十萬人是接觸煙霧的非吸煙者。7吸用紙

捲煙是全世界最常見的菸草使用方式，雪茄、小雪茄、手捲煙、菸斗、水煙、加味煙以

及包括各種無煙菸草製品在內的所有類型菸草吸用均對人體有害無利。 

  菸草吸用造成巨大的經濟耗損。除醫療費用，可歸因於菸草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造成

的人力成本損失更是巨大。在全世界十三億菸草使用者中有超過八成生活在低收入與中

等收入國家。菸草使用者將食物和住所等基本需求的支出轉移到菸草消費，從而加劇貧

困與兒童營養不良。 

  即使菸草製品受到更多監管，廣告受到嚴格限制與監管。菸商轉而宣傳所謂的「無

煙製品」包括電子菸、加熱菸品。這已經是世界衛生組織與其會員國共同面對的新挑

戰。加熱菸草製品與其他菸草製品一樣，經由含有菸草的裝置產生尼古丁與有毒化學物

質的霧氣，由使用者吸入，具有高度致癮性。卻被菸商宣傳為「減少煙害」或協助煙民

戒煙的替代產品。 

  電子煙則是通過加熱液體產生霧氣，進而供使用者吸用的裝置。溶液主要成分是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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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醇（可能含有甘油）與添味劑。電子煙不含菸草，但對健康有害，若加有尼古丁更容

易上癮。兒童和青少年使用電子煙尤其危險，影響年輕人的腦部發育；增加吸用者患心

臟病和肺部疾患的風險；危害孕婦腹中的胎兒。 

  這些新興菸品的廣告、行銷和促銷主要依賴網路與社群媒體的管道得到迅速發展。

大部分行銷使用類似詐騙方式宣傳產品有健康效益或戒煙功效聲明，甚至以加味方式 吸

引青少年。 

  世衛組織因此建議： 

（1） 應防止不吸煙者、未成年人和弱勢群體開始使用電子煙； 

（2） 保護非使用者受電子二手煙霧的影響； 

（3） 防止電子煙業者對電子煙進行健康效益宣傳； 

（4） 防止戒煙倡議或控制的工作受到菸草業者的影響。 

  此外，在《菸草控制框架公約》的要求下，世界衛生組織呼籲各國必須在國家、區

域乃至於國際層面作出決定承諾並支持跨部門間的行動，例如： 

（1） 採取各項措施防止所有人接觸菸草煙霧； 

（2） 防止初吸，促進與支持戒煙以及減少任何形式的菸草製品消費； 

（3） 採取措施促進人民參與制定、實施與評價在社會與文化方面與其需求與觀念

相適應的菸草控制規劃； 

（4） 制定菸草控制策略時須考慮不同性別的風險； 

（5） 結合當地文化、社會、經濟、政治與法律因素開展國際合作，尤其是技術轉

讓、知識與經濟援助以及提供相關專長，制定與實施有效菸草控制規劃； 

（6） 在國家、區域與全球各層級採取跨部門的綜合措施與對策以減少菸品消費以便

根據公共衛生原則防止由菸草消費與接觸菸草煙霧引起的疾病、失能與死亡； 

（7） 締約國在其管轄範圍內須就菸草控制承擔明確責任。須認識與強調技術與財

政援助的重要性，以幫助發展中國家與經濟轉軌國家締約方因菸草控制規劃

而使其生計受到嚴重影響的菸草種植者與工人進行經濟過渡； 

（8） 為實現公約及其議定書的目標，民間社會參與是必要的。8
 

  2007年，世衛組織為擴大實施公約中關於減少需求的規定，推動實用的、具有成本

效益的方法，這就是MPOWER措施。9其措施簡述如下： 

 M：監測菸草使用與預防政策 

  《菸草控制框架公約》要求締約國定期收集與分享有關菸草使用與接觸的規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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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決定因素與後果等資訊；繼而透過持續監測菸草流行情況以及有效管理與改善國家

與全球有關的菸草使用、接觸與相關健康結果的資料。世衛組織與各國合作，鼓勵監測

成人與青少年的菸草使用情況。加強宣導有效減少菸草使用的政策。 

 P：保護人們免受菸草煙霧危害 

  允許吸菸的室內場所的污染水準高於在繁忙的道路上、封閉的汽車庫與火災期間的污

染。國家應在室內公共場所，包括所有室內工作場所、酒吧、餐館與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

止吸菸。唯有百分之百的無菸環境才能充分保護人類健康免受二手煙害影響的有效方法。 

 O：提供戒斷的幫助 

  根據《菸草控制框架公約》規定，各國有義務提供煙民戒斷菸草使用與菸草依賴。

世衛組織幫助各國政府建立或加強戒菸政策與措施，包括將戒菸措施納入其基礎保健 服

務體系，由國家提供免費戒菸熱線與戒菸專案。 

 W：警示菸草危害 

  為使吸用者知曉菸草對自己與他人的危害，國家必須在管轄範圍內要求菸草產品須

明確警告消費者抽煙風險。正如《菸草控制框架公約》第11條的指導方針要求警示內容

必須出現在包裝的正面與背面，警示內容必須大而清晰且描述菸草導致的具體疾病。 

 E：確保禁止菸草廣告、促銷與贊助 

  菸草業利用日益複雜與隱蔽的菸草廣告、促銷與贊助（TAPS）形式，將其產品與成

功、樂趣與魅力聯繫起來。掩蓋菸品對公眾健康與環境的破壞，進而吸引新的使用者使

其終生成癮。TAPS影響最大的是青少年。根據《菸草控制框架公約》第13條的指導方

針，國家若能全面禁止直接與間接的廣告、促銷與贊助，有助於大幅減少菸草消費。直

接禁止例如在電視、廣播、印刷出版物、看板以及社群媒體平臺登載廣告。間接禁止包

括禁止品牌共用、品牌延伸、免費分發、價格折扣、在銷售點展示產品或假冒企業社會

責任項目之名進行贊助與促銷活動。 

 F：提高菸草稅 

  證據顯示大幅提高菸草消費稅與價格是減少菸草使用的最有效與最經濟措施。這也

是基於《菸草控制框架公約》第6條特別要求。 

肆、2023年「世界無菸日」的主題—種植糧食，而非菸草（Grow 

food, not tobacco） 

  世界衛生組織為今年「世界無菸日」發布的海報上，四位不同膚色與不同性別的兒

童捧著一只繚繞熱氣的大碗，碗內盛的不是飯菜食物，而是滿滿的煙蒂與未熄的香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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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畫面看了令人怵目驚心。10
 

  根據聯合國資料，現今尚有四十九億人面臨嚴重的糧食不安全問題，人數之多創下

紀錄。同時，超過一百二十四個國家使用多達三百二十萬公頃種植菸草，這些農地是可以

用來種植糧食的肥沃土地，種植菸草的多是面對糧食危機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菸草

需要八至九個月時間才能收成，菸農很難於同一年內再種植糧食作物。菸草因為無法作為

糧食食用，對於種植菸草的社區與出口的國家而言，它是不具備可持續性的作物。 

  世界衛生組織特別關切菸草種植損害農民及其家人的健康的問題。多達四分之一 的

菸農因處理菸葉時皮膚吸收尼古丁而患有菸草萎黃病，症狀包括噁心、嘔吐、頭暈、頭

痛、虛汗、發冷、腹痛、腹瀉、虛弱、呼吸困難等。種植與收穫菸草的菸農每天可 能吸

收相當於五十支捲菸的尼古丁。此外，菸農身上、衣服或鞋子沾染的有害物質帶 回家後

進而影響家人健康，特別是兒童。菸農在烤製菸葉過程中吸入大量煙霧，加劇 慢性肺部

疾病與其他健康挑戰的風險。婦女與兒童往往是菸草生產主力，手作捲菸時 吸入菸草粉

塵，罹患呼吸系統疾病與其他疾病。11
 

  菸草種植對自然環境危害甚巨。菸草種植耗費土壤肥力，耗費大量的農業用水，需

要大量使用殺蟲劑與化肥，導致土壤退化與污染。這些化學物質進入水中，污染湖泊、

河流與飲用水。在全球範圍內，每年約有三百五十萬公頃的土地被改為種植菸草種植。

另外還導致了每年二十萬公頃的森林被毀。進一步加劇二氧化碳排放與土地荒漠化。12
 

  菸草常被誤認為是高利潤的經濟作物。事實上在大多數種植菸草的國家，菸葉進出

口的經濟貢獻少於國家GDP的百分之一。賺取的外匯被用於進口糧食，反而造成農民營養

不良。因此問題不僅涉及菸草種植者與消費者的健康危害、糧食不安全、環境破壞和氣候

變化，更是涉及社會不正義。世界上90％以上的菸草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種植，大

部分是由小農戶種植，他們使用無償的家庭勞動維持生計，導致童工的出現。13童工的受

教育權經常被犧牲。14小菸農辛苦勞作，收入仍少。研究表明，若計入每個家庭成員花在

菸草種植上的工作日，菸草種植利潤其實低於其他作物。在菸草業的契約安排下，農民往

往會陷入債務惡性循環，其產品且無法獲得公平價格，形同變相剝削。菸草公司之所以能

對農民予取予求，是因為農民缺乏信貸管道。若無政府的支持，農民難以棄菸就農。15
 

  歷年無菸日主題已多次呼籲各國政府採取具體行動限制菸草業者。菸草業者透過掩

人耳目的伎倆，假裝注重環境與顧全菸農生計作為自保之計，如聲稱通過提高農民生活

水準的作物多樣化方法與計畫，借此轉移公眾對菸草種植危害菸農健康與環境生態以及

造成開發中國家貧困諸問題的注意力。菸商向菸農提供補貼，往往會促使農民為獲得補

貼而種植菸草。結果，菸草產量超過自由市場所能吸收的程度，反而影響農民生計。16
 

  世衛組織呼籲菸草種植國政府應加快實施《菸草控制框架公約》第17條與第18條及

其實施準則，向農民講解不再種植菸草的好處以及可用的替代作物。提供農民技術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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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為農業生產提供必要配套措施，為增加糧食生產提供財政支持，減少對菸草種植的投

資，鼓勵轉向種植替代作物。例如提供種子資金以及對化肥或農業設備進行補貼，使菸

農脫離菸商業者的轄制。政府應支援發展農民合作社，説明建立健全的資訊交流與知識

轉讓機制，降低轉向非菸草作物的風險。17
 

  已開發國家也應認識到低收入與中等收入國家種植菸草外銷所承受負擔，須在發展

合作計劃中鼓勵菸農轉作，支持低收入以及開發中國家的衛生、環境與經濟措施。呼籲

各國政府停止對菸草種植實施補貼，將節省下來的資金用於作物替代計畫，以支援農民

轉型並改善糧食安全與營養。18
 

伍、菸害防制法應積極符合公約要求 

  台灣在日治末期原有宜蘭、台中、嘉義、屏東、花蓮五大菸草產區。1969年全台種

菸面積近一萬兩千公頃，耕戶九千兩百多戶，菸農至少有兩萬人，菸農組織的「台灣省

菸葉菸草耕種事業改進社」，在歷來選舉中影響力舉足輕重，為各方勢力拉攏的對象。

1987年台灣開放菸酒進口，國產菸的市占率一路下滑。1997年《菸害防制法》上路，禁

菸場所逐漸擴大，台產菸業更是日薄西山。2001年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公賣局辦理最後一年原料菸葉收購，全台種菸總面積剩兩千一百九十六

公頃。2017年3月，台灣菸酒公司與菸農全面終止契作，末代菸田採收後，台灣菸葉產業

最終走入歷史。19
 

  今年無菸日的主題雖與與台灣菸農無關，筆者認為政府仍應基於《菸草控制框架公

約》的國家義務積極回應世界衛生組織的呼籲，特別是透過國際合作方式協助開發中國

家的菸農離菸就農。台灣固然不是世界衛生組織的會員國，聯合國秘書處也拒絕台灣提

交之「公約加入書」（Instrument of Accession）的存放。惟當立法院於2005年1月已通過

該公約，並由行政院轉請陳水扁總統於同年3月30日頒發加入書，公約已完成國內立法程

序而有拘束政府的規範效力。1997年通過的《菸害防制法》亦應根據公約進行修訂，以

符合公約要求。 

  總統批准「公約加入書」後迄今，《菸害防制法》已經歷2007、2009以及2023年三

次修訂。最新修法於2023年1月12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2月15日經總統修正公布， 於3

月22日起施行。本次修正如第3條增加類菸品項定義為「指以菸品原料以外之物料，或以

改變菸品原料物理性態之物料製成，得使人模仿菸品使用之尼古丁或非尼古丁之電子或

非電子傳送組合物及其他相類產品」，目的是全面禁止包括電子煙在內之各式 類菸品。

至於新類型產品或已上市者，第7條規定其健康風險不明或新發現有特定健康 風險之虞

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其為指定菸品，應申請健康風險評估審查，經審查 核定通過

後，始允許其開始或繼續製造、輸入、販售；使用指定菸品時必要之組合元 件，也必須

一起送審。新法並增修管制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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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禁止以自動販賣、電子購物等無法辨識消費者年齡之方式販賣（第8條）； 

2. 禁止特定之促銷或廣告行為（第12條）； 

3. 營業場所不得免費供應（第14條）； 

4. 任何人不得供應菸品或類菸品給未滿二十歲之人（第17條）。 

  此次修法為德不卒的是菸品容器警示圖文標示面積僅由35％增加至50％，未如大多

數國家達到70％。20且此規定須待2024年3月22日才施行。又菸品禁止加味的類別有限，

未能杜絕吸菸者以為加味菸較不具危害或更可增添愉悅感的錯覺。 

  今年無菸日主題更提醒我國政府不可將菸害防制僅視為健康議題看待，更應進一步

參與國際，協助他國一起追求環境永續、生態維護、社會正義與消弭貧窮與饑餓。全球

菸害防制，需要台灣人民的積極參與並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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